
证券代码：600425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公告编号：临 2024-004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同一控制下的协议转让，豁免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4 年 1 月 15 日，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阿拉尔市统众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2024 年 1 月 12 日，阿拉尔市统众国有资

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新疆阿拉尔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

司签订了《股票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现将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一、 转让协议双方的基本情况 

1、转让方：新疆阿拉尔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

拉尔水利水电公司”） 

企业类型：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阿拉尔市幸福路 

法定代表人：卢钱龙 

注册资本：人民币 7,2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27637744774 

控股股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水利水电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预拌商品混凝土、公路路基工程、起重设备安装，防腐保温工程、水

工大坝工程、钢结构工程、公路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受让方：阿拉尔市统众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阿拉尔统众公司”） 

企业类型：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阿拉尔市南泥湾大道西 961 号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胡鑫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2,629.24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27817997079 

控股股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五金交电、矿产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转让协议双方均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控制下的企业。 

二、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止 2024 年 1 月 12 日，阿拉尔水利水电公司欠阿拉尔统众公司



共计人民币 270,600,000 元（大写：贰亿柒仟零陆拾万元整）。现双方

就阿拉尔水利水电公司持有的青松建化（股票代码：600425）股票抵

偿欠款事宜达成一致，特订立转让协议： 

1、股票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 

阿拉尔水利水电公司同意将持有的青松建化（股票代码：600425）

40,000,000 股股票，采用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以人民币 270,600,000

元（大写：贰亿柒仟零陆拾万元整）转让给阿拉尔统众公司，用以抵

偿欠款；阿拉尔统众公司同意按此方式及价格受让上述股票，股票转

让登记后，阿拉尔水利水电公司的欠款全额偿付完毕。 

2、费用负担 

本次股票转让有关费用，由双方各自承担。 

3、协议的变更与解除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协议，但双方必须就此签订

书面变更或解除协议。 

（一）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

因，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 

（二）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 

（三）由于一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协议履

行成为不必要。 

（四）因情况发生变化，经过双方协商同意变更或解除协议。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权结构变化 

本次协议转让前，阿拉尔统众公司持有公司 36.60%的股权，阿拉

尔水利水电公司持有公司 2.63%的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第一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控股公司 39.50%的股权。 

本次权益变动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本次协议转让涉及股份数为 40,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49%。本次协议转让后，阿拉尔统众公司持有公司 39.09%的股权，

阿拉尔水利水电公司持有公司 0.14%的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控股公司 39.50%的股权。 

本次权益变动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四、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阿拉尔统众公司与阿拉尔水利水电公司均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一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控制下的企业，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同

一控制下的协议转让，豁免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阿拉尔统众公司，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

构成影响。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15 日 


